
財團法人光正國小教育基金會捐助章程 
105.07.22 捐助人會議通過  

105.09.09 中市教社字第 1050069942號函同意設立 

105.09.22 第一屆第二次董事會議修訂 

108.08.29 第一屆第七次董事會議修訂 

第一條 本基金會依照財團法人法、民法暨「臺中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

可及監督自治條例」組織之，定名為「財團法人光正國小教育基金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第三條 本會以提昇光正國小教育品質為宗旨，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下列業

務： 

一、協助政府推展教育建設。 

二、舉辦全校性或接受政府委託辦理之各項教育活動。 

三、發行或出版教育專刊及教育學術著作。 

四、獎勵各種教育文化體育活動及國際交流。 

五、獎勵清寒及績優學生。 

六、獎勵孝行、品德、服務與勤學學生以促進學生敦品勵學。（由阮坤

池特別捐助成立阮林昭鳳獎學金項下支應）。 

七、辦理緊急生活扶助及急難救助之慰問工作。 

八、獎勵教職員研究進修與專業發展及弘揚師道以鼓舞教育熱忱。 

九、其他符合本會設立宗旨之相關公益性教育事務。 

辦理上列目的的事業之經費，以本會基金孳息或特別捐助收入支應為

原則。 

第四條 本會設立基金共新臺幣伍佰萬元整，由阮坤池、阮東松等捐助，俟本

會依法完成財團法人登記後，得繼續接受捐贈。 

第五條 本會會址設於臺中市霧峰區北勢里豐正路 566號（光正國小校址內）。 

第六條 本會設董事會管理之，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經費之籌措與財產之管理及運用。 

二、董事之改選及解任。 

三、董事長之推選及解任。 

四、內部組織之訂定及管理。 

五、工作計畫之研訂及推動。 

六、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定。 

七、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八、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擬議。 



九、合併之擬議。 

十、其他捐助章程規定事項之擬議或決議。 

第七條 本會董事會由董事七～二十一人組成，其中光正國小現任校長為當然

董事（隨職務異動更迭）。第一屆董事由原捐助人選聘之，第二屆以後

董事由前一屆董事會選聘之。董事均為無給職。另本會為謀會務之順

利推展，凡捐助本會達一定金額之捐助人（自然人）及光正國小現任

家長會長享有由董事長提名，經董事會同意後聘任為顧問之權利。顧

問均為無給職，聘期為一年。 

第八條 本會董事任期每屆四年，期滿連任之董事，不得逾改選董事總人數五

分之四，董事在任期中因故出缺，董事會得另行選聘適當人員補足原

任期。每屆董事任期屆滿前一個月，董事會應召集會議，改選聘下屆

董事。新舊任董事，應按期辦理交接。 

第九條 本會董事互選一人為董事長，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董事長得因

業務需要，徵詢董事會同意，由現任董事中聘請二人為常務董事，處

理經常性業務。 

第十條 本會董事會每半年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 

董事長未依規定召集，經現任董事三分之一以上以書面提出會議目的

及召集理由請求召集董事會議時，董事長應自受請求之日起十日內召

集之。逾期不為召集之通知，得由請求之董事報經主管機關之許可，

自行召集之。 

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之並任主席，須有過半數董事出席始得開會。對於

議案之表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並經主管機關准許後行之。但下

列重要事項之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以董事總額過半數

之同意並經主管機關准許後行之： 

一、捐助章程變更之疑義。 

二、基金之動用。 

三、以基金填補短絀。 

四、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之擬議。 

五、董事長及董事之選聘及解聘。 

六、法人解散之擬議。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重要事項之討論，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應於會議十日前，將開

會通知及議程送達各董事，並依規定函報主管機關派員列席指導。會

後十日內並將董事會會議紀錄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議，無法親自出席，得書面委託其他董事代理；

出席人員以接受一人委託為限，且其人數不得超過董事總人數三分之



一。 

第十一條 本會以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業務及會計年度，並依法

建立會計制度。 

一、於每年年度開始後一個月內，編制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

提請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報主管機關備查。 

二、於每年年度結束後五個月內，編制前一年度之工作報告及財務

報表，提請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二條 本會辦理本年度業務計畫以外之工作，須符合本章程第三條之規定，

並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十三條 本會辦理各項業務所需經費，以支用基金孳息及法人成立後所得捐

贈為原則。非經董事會之決議及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處分原有基金。

經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之管理使用，受主管機關之監督；其管理使

用方式如下： 

一、存放金融機構。 

   二、購買公債、國庫券、中央銀行儲蓄券、金融債券、可轉讓之銀

行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銀行或票券金融公司保證發行之

商業本票及短期票券。 

三、購置自用之動產及不動產。 

     四、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購買公開發行之有擔保公司債、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固定收益型之受益憑證。 

     五、於財團法人財產總額百分之五範圍內購買股票，且對單一公司

持股比率不得逾該公司資本額百分之五。 

     六、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下，經董事會同意在財產總額二分之一額

度內，轉為有助增加財源之投資。 

依前項第三款、第四款、第六款管理使用財產時，不含主管機關所

定最低設立基金之現金總額。 

本會之財產不得寄託或貸與董事、其他個人或非金融機構。 

第十四條 本會辦理本章程第三條所列各項獎助或捐贈業務，得另訂獎助或捐

贈辦法，唯應符合普遍性及公平性原則，對個別團體、法人或個人

所為之獎助或捐贈，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不得超過當年度支出

百分之十：  

一、獎助或捐贈予捐助章程所定特定對象。 

二、獎助或捐贈支出來源，屬於捐助人指定用途之捐助財產。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情形。 

第十五條 本會由於業務需要或其他因素，變更董事、財產及其他重要事項，

均須經董事會通過，函報主管機關許可，並向法院辦理變更登記。 



第十六條 本會係永久性質，於解散或撤銷許可時，經依法清算後之賸餘財產，

不得歸屬任何自然人或營利團體，應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

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 

第十七條 本章程訂於民國一〇五年七月二十日，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

令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本章程經本會於一〇五年七月二十日開會後報經主管機關臺中市政

府教育局通過完成財團法人登記後施行。 

 

  



財團法人光正國小教育基金會修正捐助章程 

新舊章程對照表 
項次 修   正   後 修   正   前 說     明 

1 

第一條 本基金會依照財
團法人法、民法暨「臺中
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
許可及監督自治條例」組
織之，定名為「財團法人
光正國小教育基金會」（以
下簡稱本會）。 

第一條 本基金會依照民
法暨「臺中市教育事務財
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自
治條例」組織之，定名為
「財團法人光正國小教育
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 

依據 107年 8月 1
日「財團法人法」
頒定與 108年 4月
29日「臺中市教育
事務財團法人設
立許可及監督自
治條例」修正草案
說明會會議紀錄
修訂。 

2 

第三條  本會以提昇光正
國小教育品質為宗旨，依
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下列業
務： 
一、協助政府推展教育建
設。 
二、舉辦全校性或接受政
府委託辦理之各項教育活
動。 
三、發行或出版教育專刊
及教育學術著作。 
四、獎勵各種教育文化體
育活動及國際交流。 
五、獎勵清寒及績優學生。 
六、獎勵孝行、品德、服
務與勤學學生以促進學生
敦品勵學。（由阮坤池特別
捐助成立阮林昭鳳獎學金
項下支應）。 
七、辦理緊急生活扶助及
急難救助之慰問工作。 
八、獎勵教職員研究進修
與專業發展及弘揚師道以
鼓舞教育熱忱。 
九、其他符合本會設立宗
旨之相關公益性教育事
務。 
辦理上列目的的事業之經
費，以本會基金孳息或特

第三條  本會以提昇光正
國小教育品質為宗旨，依
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下列業
務： 
一、協助政府推展教育建
設。 
二、舉辦全校性或接受政
府委託辦理之各項教育活
動。 
三、發行或出版教育專刊
及教育學術著作。 
四、獎勵各種教育文化體
育活動及國際交流。 
五、獎勵清寒及績優學生。 
六、獎勵孝行、品德、服
務與勤學學生以促進學生
敦品勵學。（由阮坤池特別
捐助成立林昭鳳獎學金項
下支應）。 
七、辦理緊急生活扶助及
急難救助之慰問工作。 
八、獎勵教職員研究進修
與專業發展及弘揚師道以
鼓舞教育熱忱。 
九、其他符合本會設立宗
旨之相關公益性教育事
務。 
辦理上列目的的事業之經
費，以本會基金孳息或特

本條第一項第六
款林昭鳳獎學金
正名為阮林昭鳳
獎學金。 



別捐助收入支應為原則。 別捐助收入支應為原則。 

3 

第六條 本會設董事會管
理之，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經費之籌措與財產之
管理及運用。 
二、董事之改選及解任。 
三、董事長之推選及解任。 
四、內部組織之訂定及管
理。 
五、工作計畫之研訂及推
動。 
六、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
定。 
七、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八、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
擔之擬議。 
九、合併之擬議。 
十、其他捐助章程規定事
項之擬議或決議。 

第六條  本會設董事會管
理之，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基金之籌集、管理及
運用。 
二、業務計畫之審核及推
行。 
三、內部組織之制定及管
理。 
四、獎助案件的處理與有
關辦法之訂定。 
五、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
之審定。 
六、董事之改選（聘）及
解聘。 
七、其他重要事項之處理。 

依據 107年 8月 1
日「財團法人法」
頒定與 108年 4月
29日「臺中市教育
事務財團法人設
立許可及監督自
治條例」修正草案
說明會會議紀錄
修訂。 

4 

第八條  本會董事任期每
屆四年，期滿連任之董
事，不得逾改選董事總人
數五分之四，董事在任期
中因故出缺，董事會得另
行選聘適當人員補足原任
期。每屆董事任期屆滿前
一個月，董事會應召集會
議，改選聘下屆董事。新
舊任董事，應按期辦理交
接。 

第八條  本會董事任期每
屆三年，連選得連任，董
事在任期中因故出缺，董
事會得另行選聘適當人員
補足原任期。每屆董事任
期屆滿前一個月，董事會
應召集會議，改選聘下屆
董事。新舊任董事，應按
期辦理交接。 

依據 107年 8月 1
日「財團法人法」
頒定與 108年 4月
29日「臺中市教育
事務財團法人設
立許可及監督自
治條例」修正草案
說明會會議紀錄
修訂。 

5 

第十條  本會董事會每半
年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
得召集臨時會議。 
董事長未依規定召集，經
現任董事三分之一以上以
書面提出會議目的及召集
理由請求召集董事會議
時，董事長應自受請求之
日起十日內召集之。逾期
不為召集之通知，得由請
求之董事報經主管機關之
許可，自行召集之。 

第十條  本會董事會每年
至少開會二次，必要時得
召集臨時會議。 
董事長未依規定召集，經
現任董事三分之一以上以
書面提出會議目的及召集
理由請求召集董事會議
時，董事長應自受請求之
日起十日內召集之。逾期
不為召集之通知，得由請
求之董事報經主管機關之
許可，自行召集之。 

依據 107年 8月 1
日「財團法人法」
頒定與 108年 4月
29日「臺中市教育
事務財團法人設
立許可及監督自
治條例」修正草案
說明會會議紀錄
修訂。 



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之並任
主席，須有過半數董事出
席始得開會。對於議案之
表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
同意並經主管機關准許後
行之。但下列重要事項之
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之出席，以董事總額過
半數之同意並經主管機關
准許後行之： 
一、捐助章程變更之疑義。 
二、基金之動用。 
三、以基金填補短絀。 
四、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
負擔之擬議。 
五、董事長及董事之選聘
及解聘。 
六、法人解散之擬議。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之事項。 
前項重要事項之討論，不
得以臨時動議提出，應於
會議十日前，將開會通知
及議程送達各董事，並依
規定函報主管機關派員列
席指導。會後十日內並將
董事會會議紀錄函報主管
機關備查。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
議，無法親自出席，得書
面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
席人員以接受一人委託為
限，且其人數不得超過董
事總人數三分之一。 

會議由董事長召集之並任
主席，須有過半數董事出
席始得開會。對於議案之
表決，以出席董事過半數
同意並經主管機關准許後
行之。但下列重要事項之
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之出席，以董事總額過
半數之同意並經主管機關
准許後行之： 
一、章程變更之擬議，如
有民法第六十二條或第六
十三條情形，並應先聲請
法院為必要處分。 
二、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
負擔之擬議。 
三、董事長及董事之選聘
及解聘。 
四、法人解散之擬議。 
前項重要事項之討論，應
於會議十日前，將開會通
知及議程送達各董事，並
依規定函報主管機關派員
列席指導。會後十日內並
將董事會會議紀錄函報主
管機關備查。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
議，無法親自出席，得書
面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人
員以接受一人委託為限，
且委託比率以不超過董事
出席人數二分之一為限，
如有本條第三項所討論之
重要事項，不得委託代理
出席。 

6 

第十一條  本會以每年一
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為業務及會計年度，並依
法建立會計制度。 
一、於每年年度開始後一
個月內，編制年度工作計
畫及經費預算，提請董事

第十一條  本會以每年一
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為業務及會計年度，並依
法建立會計制度。每年二
月底以前，董事會應審定
下列事項，函報主管機關
備查： 

依據 107年 8月 1
日「財團法人法」
頒定與 108年 4月
29日「臺中市教育
事務財團法人設
立許可及監督自
治條例」修正草案



會決議通過後，報主管機
關備查。 
二、於每年年度結束後五
個月內，編制前一年度之
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提
請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報
主管機關備查。 

一、上年度工作報告及經
費收支決算。 
二、本年度工作計畫及經
費收支預算。 
三、財產清冊（含有關憑
據影本）。 
 

說明會會議紀錄
修訂。 

7 

第十三條  本會辦理各項
業務所需經費，以支用基
金孳息及法人成立後所得
捐贈為原則。非經董事會
之決議及主管機關許可，
不得處分原有基金。經法
院登記之財產總額之管理
使用，受主管機關之監
督；其管理使用方式如下： 
一、存放金融機構。 
二、購買公債、國庫券、
中央銀行儲蓄券、金融債
券、可轉讓之銀行定期存
單、銀行承兌匯票、銀行
或票券金融公司保證發行
之商業本票及短期票券及
短期票券。 
三、購置自用之動產及不
動產。 
四、本於安全可靠之原
則，購買公開發行之有擔
保公司債、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公司發行之固定收益
型之受益憑證。 
五、於財團法人財產總額
百分之五範圍內購買股
票，且對單一公司持股比
率不得逾該公司資本額百
分之五。 
六、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
下，經董事會同意在財產
總額二分之一額度內，轉
為有助增加財源之投資。 
依前項第三款、第四款、
第六款管理使用財產時，

第十三條  本會辦理各項
業務所需經費，以支用基
金孳息及法人成立後所得
捐贈為原則。非經董事會
之決議及主管機關許可，
不得處分原有基金。經法
院登記之財產總額之管理
使用，受主管機關之監
督；其管理使用方式如下： 
一、存放金融機構。 
二、購買公債及短期票券。 
三、購置自用之及不動產。 
四、於安全可靠之原則
下，經董事會同意在財產
總額二分之一額度內，轉
為有助增加財源之投資。 
依前項第三款、第四款管
理使用財產時，不含主管
機關所定最低設立基金之
現金總額。 
本會之財產不得存放或貸
與董事、其他個人或非金
融機構 

依據 107年 8月 1
日「財團法人法」
頒定與 108年 4月
29日「臺中市教育
事務財團法人設
立許可及監督自
治條例」修正草案
說明會會議紀錄
修訂。 



不含主管機關所定最低設
立基金之現金總額。 
本會之財產不得存放寄託
或貸與董事、其他個人或
非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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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本會辦理本章
程第三條所列各項獎助或
捐贈業務，得另訂獎助或
捐贈辦法，唯應符合普遍
性及公平性原則，對個別
團體、法人或個人所為之
獎助或捐贈，除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外，不得超過當
年度支出百分之十： 
一、獎助或捐贈予捐助章
程所定特定對象。 
二、獎助或捐贈支出來
源，屬於捐助人指定用途
之捐助財產。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
之情形。 

第十四條  本會辦理本章
程第三條所列各項獎助或
捐贈業務，得另訂獎助或
捐贈辦法，唯應符合普遍
性及公平性原則，對同一
團體或個人之獎助或捐
贈，分別不得超過年收入
總額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
二十。 

依據 107年 8月 1
日「財團法人法」
頒定與 108年 4月
29日「臺中市教育
事務財團法人設
立許可及監督自
治條例」修正草案
說明會會議紀錄
修訂。 

 


